
「臺北市政府資訊計畫先期審查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十六、資訊計畫完成送件，由資

訊局進行形式審查，形式審

查重點包括： 

(一) 資訊計畫內容範圍是否

屬第四點資訊計畫先期

審查範圍。 

(二) 資訊計畫或資訊計畫修

正或補正資料之送件程

序，是否符合第十五點

及第二十一點規定。 

(三) 資訊計畫格式、內容、

編製方式是否符合規

定。 

十六、資訊計畫完成送件，由資

訊局進行形式審查，形式審

查重點包括： 

(一) 資訊計畫內容範圍是否

屬第 4 點資訊計畫先期

審查範圍。 

(二) 資訊計畫或資訊計畫修

正或補正資料之送件程

序，是否符合第 15 點

及第 21點規定。 

(三) 資訊計畫格式、內容、

編製方式是否符合規

定。 

文字修正。 

肆、資訊預算額度分配 

二十二、資訊預算額度分配範圍

為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

區公所經費來源為單位預

算，經審查通過之資訊計

畫。 

資訊計畫有下列情形之

一，不列入資訊預算額度

分配範圍： 

(一) 經費來源為附屬單

位預算、特別預

算、中央補助款或

工程管理費者。 

(二) 原非資訊計畫先期

審查範圍，依第四

點第三項比照辦理

者。 

(三) 未符合附表 1 編列

範圍。 

(四) 經資訊計畫先期審

查小組決議刪除，

惟因特殊事由仍需

編列者。 

(五) 資訊局、上級主管

機關(適用二級機

關)、本府業務主管

一級機關已提供通

肆、資訊預算額度分配 

二十二、資訊預算額度分配範圍

為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

區公所經費來源為單位預

算，經審查通過之資訊計

畫。 

資訊計畫有下列情形之

一，不列入資訊預算額度

分配範圍： 

(一) 經費來源為附屬單位

預算、特別預算、中

央補助款或工程管理

費者。 

(二) 原非資訊計畫先期審

查範圍，依第 4點第

3項比照辦理者。 

(三) 未符合附表 1編列範

圍或違反本府資通管

理規定，經資訊計畫

先期審查小組建議刪

除，惟因特殊事由仍

需編列者。 

 

一、違反本府資通管理

規定之資訊計畫不

列入資訊預算額度

分配或機關其他預

算項目支應。 

二、資訊局、上級主管

機關(適用二級機

關)、本府業務主管

一級機關已提供通

用資通系統、共同

平臺、共通平臺、

網路服務、目錄服

錄，且機關屬適用

範圍，但機關仍自

行編列者，請機關

提出說明，經資訊

局同意後，可列入

預算額度分配。 

三、原規定於第 23點第

2項列為競爭型計畫

之項目，移至本

點，並改為不列入

資訊預算額度分配

範圍。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用資通系統、共同

平臺、共通平臺、

網路服務、目錄服

錄，且機關屬適用

範圍，但機關仍自

行編列者，惟中央

二級機關及其所屬

各級機關(構)另有

規定，或有特殊技

術限制，經資訊局

專案評估，書面同

意者除外。 

(六) 資訊局、上級主管

機關(適用二級機

關)、本府業務主管

一級機關已統籌編

列之工作項目，但

機關仍自行編列。 

(七) 未符合年度資訊編

列原則基準。 

(八) 未依規定日程交付

者，惟如係需配合

中央規定或作業時

程或有其他特殊事

由導致計畫延遲交

付之情況，經機關

提出相關佐證資料

予資訊局判斷，書

面同意者除外。 

二十三、資訊計畫如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且無第二十二點

第二項情形時，優先分配

資訊預算額度(以下簡稱

優先計畫)： 

(一) 依核定之資通安全

等級，屬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分級辦法

附表三至附表八公

務機關應辦事項。 

(二) 核定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為 B 級機關(不

適用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 C 至 E 級機關) 

二十三、資訊計畫如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優先分配資訊預

算額度(以下簡稱優先計

畫)： 

(一) 依核定之資通安全

等級，屬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分級辦法

附表三至附表八公

務機關應辦事項。 

(二) 核定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為 B 級機關(不

適用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 C-E 級機關 ) 

業務涉及區域性、

一、增加說明排除第 22

點第 2項不列入預

算分配的項目後，

可列為優先分配資

訊預算額度的條

件。 

二、原第 2項規定因資

訊局已提供共同平

臺、共通平臺或已

統籌編列工作項目

或未依規定期程交

付計畫者，從原先

從優先計畫改列為

競爭型之計畫，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業務涉及區域性、

地區性民眾服務或

公務機關共用性資

通系統、業務涉及

區域性或地區性民

眾個人資料檔案持

用、業務涉及所屬

機關(構)共用性資

通系統之維運(不含

新增或重新開發)，

前開資通系統應與

機關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資訊資產盤點

等相關內容一致。 

(三) 核定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為 B 級或 C 級

機關(不適用資通安

全責任等級 D 至 E

級機關)核心資訊系

統之維運(不含新增

或重新開發)，核心

資訊系統應符合資

通安全管理法施行

細則第七條規定，

與機關資通安全維

護計畫資訊資產盤

點 等 相 關 內 容 一

致，並依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分級辦法

附表三至附表六，

導入並持績維持資

通安全管理系統。 

(四) 經議會審議通過之

連續性計畫，惟總

經費或年度經費如

有 增 加 者 予 以 排

除。 

(五) 數據線路設定費及

月租費。 

(六) 經簽報核定由資訊

局列管之重要資通

計畫。 

地區性民眾服務或

公務機關共用性資

通系統、業務涉及

區域性或地區性民

眾個人資料檔案持

用、業務涉及所屬

機關(構)共用性資

通系統之維運(不含

新增或重新開發)，

前開資通系統應與

機關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資訊資產盤點

等相關內容一致。 

(三) 核定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為 B 級或 C 級

機關(不適用資通安

全責任等級 D-E 級

機關)核心資訊系統

之維運(不含新增或

重新開發)，核心資

訊系統應符合資通

安全管理法施行細

則第 7 條規定，與

機關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資訊資產盤點

等相關內容一致，

並依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分級辦法附表

三至附表六，導入

並持績維持資通安

全管理系統。 

(四) 經議會審議通過之

連續性計畫，惟總

經費或年度經費如

有 增 加 者 予 以 排

除。 

(五) 數據線路設定費及

月租費。 

(六) 經簽報核定由資訊

局列管之重要資通

計畫。 

資訊計畫符合前目優先計

畫條件，惟有下列情形之

改為不列入資訊預

算額度分配範圍，

並移至第 22點第 2

項。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一者，列為競爭型資訊計

畫： 

(一) 資訊局已提供之共

同 平 臺 、 共 通 平

臺、網路服務、目

錄服錄適用範圍，

但 機 關 仍 自 行 編

列。 

(二) 資訊局已統籌編列

之工作項目，但機

關仍自行編列。 

(三) 未符合年度資訊編

列原則基準。 

(四) 未 依 規 定 日 程 交

付。 

二十四、資訊計畫未列為優先計

畫者均為競爭型計畫，依

優先計畫分配後所餘額度

進行分配。 

競爭型計畫之排序經資訊

計畫審查小組會議討論

後，由府級督導主管主持

資訊計畫審查結果確認會

議決定之。 

 

二十四、資訊計畫未列為優先計

畫者均為競爭型計畫，競

爭型計畫依其類別或性質

由資訊局進行排序，依優

先計畫分配後所餘資訊預

算額度及機關資訊績效考

評成績，分配各機關額

度，各機關得就所分配之

額度內，自行決定本機關

資訊計畫優先順序，惟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 合 優 先 計 畫 條

件，惟依第 23 點第

2 項第 4 款規定列為

競爭型計畫者，應

列為最優先順序。 

(二) 有第 23 點第 2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之

一者，應列為最後

優先順序。 

(三) 競爭型計畫同時有

第 1 款及第 2 款情

形時，以第 2 款規

定為準。 

一、競爭型計畫之資訊

預算額度分配刪除

參考機關資訊績效

考評成績規定。 

二、競爭型計畫之項目

優先順序，由資訊

計畫審查小組會議

討論後，由府級督

導主持資訊計畫審

查結果確認會議決

定。 

二十五、資訊計畫有第二十二點

第二項第三款至第八款情

形，或依第二十四點無法

容納於資訊預算額度內，

二十五、資訊計畫依第 23 點及

第 24 點無法容納於資訊

預算額度內，或未依規定

期程提交資訊計畫，致不

對於不列入資訊預算額

度分配之計畫，屬第 22

點第 2項第 3款至第 8

款情形或者競爭型計畫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機關仍需辦理時，自機關

其他預算額度內自行調整

容納。 

及參與資訊預算額度分

配，經機關檢討仍須辦

理，則請該機關自行調減

其他預算項目，自機關預

算額度控管之原則下自行

調整容納。 

無法納入分配之額度

時，如機關檢討後，仍

需辦理時，則自機關其

他預算額度內自行調整

容納。 

 


